
2022年度城乡建设领域工作计划台账

重点任务 具体落实措施 责任单位

二、建设绿色低
碳城市

（三）提
升建筑能
效水平节
能水平

1

推进绿色建筑创建。严格执行绿色建筑设计、施工验收标准，加强绿
色建筑后评估和运维管理，实现绿色建筑全过程监管。到2022年年
底，各地城镇商业房地产开发项目基本级绿色建筑占新开发建筑比例
应达到70%以上，且每年以10%以上比例增加；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
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实施星级标准绿色建筑占比达到30%以上，
新建政府投资公益性公共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全部达到一星级标准以
上。

2022年底，各地城镇商业房地产开发项目基本
级绿色建筑占新开发建筑比例达到70%以上。

省住建厅

2

发展超低能耗建筑。新建建筑严格执行现行节能标准，落实我省超低
能耗建筑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和支持政策，加快完善超低能耗建筑相关
技术标准体系，推动超低能耗建筑规模化发展，鼓励建设零碳建筑和
近零能耗建筑。到2025年，全省累计新建和改建超低能耗建筑1000万
平方米以上；2030年前新建居住建筑本体达到83%节能要求，新建公共
建筑本体达到78%节能要求。

2022年底，全省累计新建和改建超低能耗建筑
26万平方米以上.

省住建厅

3

开展建筑节能改造。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持续推进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加强节能改造鉴定评估，编制节能改造专项规划，对具备改造
价值和条件的建筑要应改尽改。“十四五”期间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
造2500万平方米，到2030年实现应改尽改。

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
造,2022年城镇老旧小区开工改造35万户以上

省住建厅

（四）建
设绿色低
碳住宅

4
调控住宅开发规模。积极推进房地产去库存，根据商品房存量情况合
理确定住房和用地供应规模、结构和时序，促进商品房销售，提高存
量住房利用效率，保持商品住房去化周期在合理区间。

研究提振市场信心、促进商品房销售的对策措
施。指导城市举办房展会，促进商品房销售。
指导各市(地）开展商品房库存清理调查，将
各市(地）、县（市）商品住宅去化周期情况
推送省自然资源部门作为供应商住用地参考 。

省住建厅



2022年度城乡建设领域工作计划台账

重点任务 具体落实措施 责任单位

二、建设绿色低
碳城市

（五）提
高基础设
施效率

5

推进老旧管网改造。继续推进供热老旧管网改造,推进换热站、管网智
能化改造，“十四五”期间，累计完成供热老旧管网改造4000公里以
上，到2030年城市供热管网热损失比2020年下降5个百分点。加快推进
城市燃气管道和设施更新改造，到2025年底，全省基本完成城市燃气
管道老化更新改造任务。

推进供热老旧管网改造,2022年计划改造供热
老旧管网1000公里。

省住建厅

6

推进节水型城市创建。推进节水型城市创建实施城市老旧供水管网更
新改造，加强供水管网漏损和老旧二次供水设施改造 ,推进管网分区计
量，提升供水管网智能化管理水平，降低供水管网漏损率,力争到2030
年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8%以内。

推进二次供水设施改造，2022年计划改造庭院
供水管网1500公里，二次供水泵站1000座。

省住建厅

7

推进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完
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系统，到2025
年全省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60%，到2030年全省城市生活垃
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65%，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部建成生活垃圾焚烧处理
是设施。

推动鹤岗、双鸭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试运
行，进一步提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省住建厅

8

推进城市绿地建设。合理规划建设各类综合公园、社区公园和游园，
推进城市绿道建设和道路绿化，因地制宜开展立体绿化，提高乡土和
本地适生植物应用比例，到2025年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6%，到2030
年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8.9%，万人拥有绿道长度1公里以上，国家
级园林城市达到11个。。

制定《黑龙江省口袋公园建设实施方案》，督
促指导各地园林绿化部门，开展“口袋公园”
建设，全省新建40个以上口袋公园。

省住建厅

（六）优
化建筑用
能结构

9

扩大清洁可再生能源利用。因地制宜推进地热能、生物质能应用，推
广空气源等各类电动热泵技术，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在建筑运行中应
用比例。探索建立符合市场化原则的可再生能源开发运营模式 ，重点
在集中供热未覆盖区域、政府投资项目中推广应用可再生能源，逐步
提高可再生能源在建筑运行中应用比例。到2025年城镇建筑可再生能

2022年底，全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推广力争
完成100万平方米。

省住建厅



2022年度城乡建设领域工作计划台账

重点任务 具体落实措施 责任单位

二、建设绿色低
碳城市

（七）推
进绿色低
碳建造

10

发展装配式建筑。持续培育产业基础，加强项目全过程监管，在政府
投资项目中全面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并逐步扩大实施装配式建筑范
围，到2025年全省装配式建筑占当年城镇新建建筑比例达到 30%，到
2030年全省装配式建筑占当年城镇新建建筑比例达到 40%。

2022年底，新建装配式建筑面积不少于1000万
平方米。

省住建厅  

11

培育智能建造产业。开展智慧工地建设。稳步推进智慧建造和建筑工
业化协同发展，建立省级智能建造新技术、新产品创新案例库，做好
创新案例积累；协调建立校企合作渠道，探索基于BIM的智能施工技术
、智能建造设备研发生产和应用；选择重点地区重点项目实施试点，
逐步推动BIM技术、物联网、GIS、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实景
三维技术应用，促进建筑业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到2025年年底，在重
点推进地区形成可复制可操作的经验在全省推广 。到2030年培育3个以
上智能建造产业基地，积极融入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加大建筑
机器人产品应用。推广建筑材料工厂化精准加工、精细化管理，到
2030年施工现场建筑材料损耗率比2020年下降20%。

建立省级智能建造新技术、新产品创新案例
库，确定智能建造试点地区。

省住建厅

12

提升绿色施工水平。持续推动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工地和安全生产标
准化工地创建工作，提升标准化优良等级达标率；严格落实国家房屋
市政工程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淘汰目录，积极推广应用新工艺、新
工法、新技术、新设备，引导企业研究编制省级工法，创建建筑业十
项新技术示范工程；持续开展建筑施工污染防治攻坚战，建立健全污
染防治管控机制，有效治理施工现场扬尘、噪声、非道路移动机械污
染。

施工扬尘治理达标率80%以上；开展噪声污染
防止宣传教育、落实降噪措施、严格夜间作业
确保噪声污染得到有效管理；落实“一机一牌
一卡”制度，建立施工现场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机械台账。

省住建厅

13

推进建筑垃圾减量。推广新型建造方式和新组织模式，发挥建设单位
主导作用和设计单位引导作用，促进设计施工深度融合，提高项目管
理水平。建立健全施工现场垃圾分类收集与存放管理和排放公示等制
度，科学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强化施工质量管控，提高施工现场精细
化管理水平。统筹临时设施“永临结合”和重复利用，引导企业就地
处置再利用建筑垃圾，提高终端处置利用效能。到2025年，建筑垃圾
产生量控制在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每万平方米不高于 300吨，装配式建
筑每万平方米不高于200吨（不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超出每万
平方米标准的项目，不得给予评优评先资格。

制定《黑龙江省2022年垃圾减量化试点工作方
案》，确定5个试点市和试点项目，非试点城
市参照执行开展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

省住建厅



2022年度城乡建设领域工作计划台账

重点任务 具体落实措施 责任单位

二、建设绿色低
碳城市

（八）提
升工程管
理水平

14

创新工程组织模式。加快推行工程总承包，推广全过程工程咨询。强
化政策引导，政府投资项目推行工程总承包和全过程工程咨询 ，引导
和鼓励非政府投资项目优先选用。完善工程建设组织形式相关配套制
度，发挥工程总承包企业和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企业技术和管理优
势，提升工程建设质效

1.推进政府投资的房屋和市政项目全面实行工
程总承包和全过程工程咨询。
2.开展工程总承包和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评估
。                                    3.
开展工程总承包和全过程工程咨询模式项目的
现场会，推广经验做法。

省住建厅

15

推广应用BIM技术。推进BIM技术在国有资金投资的房屋建筑、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和装配式建筑中应用，促进建筑设计和施工从二维向三个
维数字技术转变，从辅助应用向基础应用转型。积极探索基于BIM技术
的图纸审查、招标投标、市场监管、工程档案资料、交付和运营管理
等环节的监管模式。到2025年，在规模以上工程建设项目上BIM技术应
用率达到80%。

开展全省信息模型应用调查，制定BIM技术应
用三年行动计划。

省住建厅

16

培育专业作业企业。引导中小型劳务企业向专业作业企业转型，做专
做精细分市场；支持劳务班组或有一定技能和管理经验的建筑工人成
立专业作业企业，培育职业化、专业化、技能化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建
立各类建筑产业工人基地，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建筑产业工人
培训体系，推动培训标准化、规范化。

1.引导中小型劳务企业向专业作业企业转型 20
家；
2.指导建立建筑产业工人培训基地2家；
3.制定《黑龙江省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标准
暂行办法》。

省住建厅



2022年度城乡建设领域工作计划台账

重点任务 具体落实措施 责任单位

三、打造绿色低
碳县城和乡村

（三）推
进绿色低
碳农房建
设

17
加强农房节能改造。在农村危房改造过程中，同步实施农房节能改造
。结合农房节能改造推进清洁取暖，完善农房节能措施。

2022年完成农村危房改造17267户，并同步实
施节能改造。

省住建厅

（四）推
进垃圾污
水治理低
碳化

18

推动垃圾分类处理。全面推行“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基本治
理路径和“干湿分离＋二次分拣”的治理模式，持续推进农村生活垃
圾收运体系稳定运行。降低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置设施建设和运
行成本，建立健全日常运行管护机制，进一步提高治理效能。倡导农
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从源头减少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

农村生活垃圾收转运体系运行效率进一步提
升，编制完成农（牧）场作业点、林场（所）
生活垃圾治理规划方案。

省住建厅

四、强化保障措
施

（二）促
进绿色低
碳发展转
型

19
建立健全“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城市体检评估制度，按照国
家统一部署，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增加样板城市范围。

在哈尔滨、大庆开展城市体检试点工作，鼓励
引导其他城市积极探索。

省住建厅

20
建设省级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推动地市数据录入和平台共享，
利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和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等，推动
数字建筑、数字挛生城市建设，加快城乡建设数字化转型。

组织开展CIM基础平台建设，开展相关标准编
制。

省住建厅


